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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部分（第一列） 

台灣當局完全符合消除人口販運問題的最低標準。在本報告期間，當局持續展現

認真不懈的努力，讓台灣保持在第一列。台灣當局的努力作為包括：人口販運起

訴的案件數大幅增加，定罪數（包括官員）隨之增加，經過鑑別、得到庇護的被

害人人數，也較過去幾年明顯增加。雖然台灣當局符合最低標準，然而遠洋船隊

台灣籍漁船以及台灣船東擁有的權宜船勞力剝削問題層出不窮，勞動部與漁業署

囿於權責劃分，一直無法有效解決漁工剝削問題。當局有時並未對涉嫌剝削外籍

漁工的台籍人士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因為缺乏意識與司法體系中不利的績效評

估制度，人口販運者持續獲得輕判，而家事勞工保護法案的立法停滯不前，也使

得家事勞工與看護仍然面臨高度風險。台灣的兒少性剝削法中的部分條文似乎無

法將所有形式的這類罪行加以定罪。 

對台灣的建議： 

積極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對人口販運嫌犯加以起訴與定罪，並且對人口販運罪犯

處以足夠嚴厲的刑罰；積極調查涉嫌在遠洋船隊中虐待或販運漁工的台灣權宜船

或台灣籍漁船，若情節屬實應予以起訴；清楚界定監管台灣籍漁船機構之間的角

色和權責；推動立法，將家庭看護和家事勞工納入基本勞工權益的保障範圍；提

升防制人口販運的訓練成效，同時增進檢察官和法官對於人口販運犯罪的認識；

在起訴嫌犯與鑑別保護被害人方面加強跨境合作；對涉及海外犯罪活動遣送返台

的個人加強鑑別，，調查是否有人口販運情形，並且將被害者轉介至庇護機構；

對台灣權宜船或台灣籍漁船上的移工船員加強宣傳外籍勞工人口販運求助熱線

電話。 

起訴 

當局持續從執法層面上打擊人口販運。《人口販運防制法》禁止各種形式的販運

行為，最高可處七年有期徒刑，刑罰嚴厲，與強暴等重大刑事犯罪相當。觀察人

士指出，《人口販運防制法》部分條文存在歧義，若案件中的被害人領有部分報

酬，可能使執法變得複雜。《人口販運防制法》其他條文保護勞工不需向仲介或

管理者償還「不當債務」，卻未釐清何謂不當債務 ; 觀察人士憂慮條文過於空

洞，難以有效預防債務約束。當局持續依其他法規起訴大部分人口販運的案件，



如《刑法》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對於兒童性販運的刑罰嚴厲不足，並未與強暴等重大刑事犯罪相當。 

當局在 2017年對 32起勞動販運和 93起性販運的案件進行調查（較 2016年的

134件稍減），而起訴總案件數為 248件（2016年為 128件），其中包括依《人

口販運防制法》起訴了 109名嫌犯（2016年為 44名; 2015年為 30名）。62

人遭到定罪（2016年為 56人），其中 8人依《人口販運防制法》定罪（2015

年為 28名），其餘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與其他《刑法》條文定罪。

跟往年一樣，相較於依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其他《刑法》條文定

罪的被告，依照《人口販運防制法》定罪的人口販運者量刑較輕。多數遭定罪的

人口販運者（至少 31人）被處以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過輕的判刑難以有效嚇

阻販運罪行。有官員認為，從寬輕判的傾向肇因於台灣的司法評鑑與升遷制度，

據了解，若人口販運罪犯上訴成功，再審法官推翻原法官的判決或縮短刑期，將

不利原法官的評鑑升遷。 

在本報告期間，當局完成兩樁於 2016年受理之案件的審理：其中一案，一名檢

察官與一名未成年人從事性交易 ; 另一案，某地方議員剝削賣淫的外籍女性。

二人分別被處以 22個月以及五年的刑期。當局繼去年以來，連續第二年針對漁

工啟動正式的人口販運調查。其中一案，高雄檢察官以勞力剝削 80餘名外籍漁

工之罪名起訴了 19人。本報告完成之際，該案仍在審理當中。然而，部分觀察

人士認為，當局對於其他剝削漁工的案件沒有積極處理。由於管轄權的顧慮以及

缺乏證據，警方決定停止調查 2014年備受關注的台籍人士涉及柬埔寨勞動販運

案件。此外，觀察人士表示台灣對於容易發生勞力剝削的遠洋作業船隻檢查不足，

很可能有礙相關調查。當局持續透過各種工作坊、研討會、和專題會議訓練執法

人員、檢察官和法官；然而當局和非政府組織指出，由於法院常將強迫勞動案件

視為勞資糾紛而非人口販運罪行，因此仍然很難有效起訴勞動販運案件。 

保護 

當局在保護方面的作為更加積極，鑑別了 328名人口販運被害人（209人為性販

運被害人，119人為強迫勞動被害人），轉介其中 298人至庇護所並給予協助，

相較於 2016年鑑別的被害人人數為 263人（2015年為 278人）。執法人員使

用標準化的問題和評量表與疑似被害人進行訪談並加以轉介，包括對違反入出境

規定的外國人進行過濾，判斷是否有遭到販運的跡象。依法，只有警方與檢察官

能對被害人進行官方鑑別。為免有被害人遭到遺漏，非政府組織與檢察官持續向

當局建言，允許社工和勞動檢查員鑑別被害人。非政府組織也持續指出，在多起

案例中因為法官不認可執法人員或檢察官先前的被害人鑑別結果而駁回相關人

口販運的指控。觀察人士憂心，勞動部在進行勞檢前先行通知的做法導致仲介評

鑑制度無法有效查出虐待案件，包括強迫勞動。非政府組織持續要求當局通過遭



擱置多時的家事勞工法案，清楚規定休息時數、休假以及年假。當局在 2017年

並未立法確保這些權益，但勞動部在這段期間已指派任務小組開始研擬保護家事

勞工的基本方針。 

移民署有一處安置外籍販運被害人的庇護所，第二個庇護所則尚在興建中 ; 過

去移民署曾有三處庇護所。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被害者只能轉介至移民署的庇

護所，其他國籍的被害人則可轉介至非政府組織的庇護所。因為人事成本降低，

移民署微幅調降該署在本報告期間保護被害人方面的預算。勞動部補助另外 20

處庇護所，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設置 24小時求助熱線；部分非政府組織擔心勞

動部人員對來電不夠積極處理，建議勞動部提升鑑別被害人的能力並加強熱線接

聽人員的訓練。這些團體也注意到，遠洋漁業船隻上的移工船員常常不知道有求

助熱線可利用。移民署還有一支 24小時中英雙語求助熱線，但可能因為鮮為人

知，在本報告期間未接到任何來電。庇護所提供男女人口販運被害人醫療服務暨

心理輔導、法律諮詢、職業訓練、小額津貼、通譯服務，以及返國協助。 

為鼓勵被害人參與對其加害人的調查，當局允許被害人庭外作證或以錄影作證，

並提供臨時居留證與工作證，核發張數大幅增加（分別發出 126與 159張， 2016

年則發出 92張與 98張）。在本報告期間，當局為 39名販運被害人提供了返國

協助。被害人可以透過庭外和解或提起民事訴訟來獲得賠償，然而他們必須自行

提供所有的相關證據。當局與司法院資助的法律扶助基金會為數百名在 2008年

《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之前遭惡劣仲介剋扣工資的印尼籍看護尋求賠償。苗栗

地檢署扣押該名仲介的財產（價值約新台幣一億八千萬）預作被告賠償被害人之

用。遭到販運而不慎涉及犯罪的被害人可獲得豁免，但非政府組織與媒體指稱當

局在本報告期間持續對疑似被害人進行拘留、罰款、和監禁，部分原因是法官與

檢察官的裁量依據與國際標準有異。根據部分報告，這些人之中有些被迫從事海

外電信詐騙與其他犯罪活動，可能是人口販運被害人。 

在境外僱用的漁工不受台灣《勞動基準法》保護，由漁業署而非勞動部管轄。2017

年，漁業署公布新法，將漁工僱用契約標準化，訂定最低工資並可選擇直接給付，

提供醫療與人身保險，統一規定工時與休息時間，並建立使用新申訴機制的管道。

然而，非政府組織仍然憂心，上述法規所訂定的最低薪資，仍低於台灣一般的最

低薪資，部分外籍漁工仍易受剝削。雖然新法也概述了漁業署雇用更多人員以及

加強跨部會合作的的計畫，觀察人士指出，漁業署與勞動部之間的權責劃分持續

明顯阻礙著當局在打擊漁業人口販運方面的努力，而漁業署欠缺對於遠洋漁業的

監管機制，則很可能縱容強迫勞動與其他虐待。漁業署也在 2018年試行了一項

專案，旨在更有效地評估從事境外僱用之仲介，但其執行程度尚未可知。部分非

政府組織質疑漁業署的執行能力與政治意志力，並指出，因為漁業署管轄台灣各

地漁會，而漁會通常從事勞動僱用，其中可能存在著利益衝突。 



預防 

當局持續防制人口販運的作為。一名行政院政務委員繼續負責執行全台的防制人

口販運行動計畫，並督導跨部會工作小組。多個政府單位持續撥出經費製作防制

人口販運的廣告、廣播與其他資料，並為特別容易受害的族群，包括青少年、外

籍勞工，以及漁工舉行講座。當局在國際機場設有服務櫃檯，在全台各地也設有

外籍勞工服務站，以協助外籍勞工並教導他們認識自身的權益。為因應與勞工招

募相關的剝削問題，雇主可以透過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直接僱用外勞，不用透

過仲介或支付他們額外的費用 ;  然而，2017年頒布的規定表面上以加強對漁工

的保護為宗旨，其條文卻允許仲介無限制收取招聘費與服務費，可能縱容以債務

約束造成的勞力剝削。多數僱主仍認為透過仲介僱用外勞較為便捷，勞動權益團

體則持續呼籲當局消除法律漏洞，以終止超收費用的情況。2017年當局對六家

超收費用、透過債務約束剝削的仲介處以罰鍰（2016年六家），並勒令五家停

業（2016年四家）。台灣的法律雖將台灣護照持有人在海外發生的兒少性剝削

行為視為犯罪，但是自 2006年以來，當局並未以在境外從事兒少性觀光為罪名

調查或起訴任何一人。當局持續努力以減少對性交易與強迫勞動的需求，並為外

交人員提供防制人口販運的訓練。 

販運問題概觀 

與過去五年來的報告一樣，台灣仍是強迫勞動和性販運受害男女被送往的目的地；

雖較為少見，也有一些強迫勞動的受害男女以及性販運的受害女性和兒童來自台

灣。2017年鑑別出的 314名被害人中，193人為外籍被害人，96人為孩童。台

灣女性和孩童容易成為國內性販運的被害人，其中，勸誘台籍與外籍被害人藥物

成癮後加以利用剝削，已成為人口販運者越來越常使用的手段。許多兒少被害人

來自於台灣的經濟弱勢地區。有些來自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女性因假結婚或不實

受僱機會受騙來台，實則遭到性販運。台灣的人口販運者越來越常使用智慧手機

應用程式與網路來從事召募活動，掩蓋其真實目的讓執法單位不易發現。人口販

運被害人多為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的移工，少數來自中國和柬埔寨。

台灣有超過 67萬五千名外籍勞工，多數透過招聘機構及仲介（部分來自台灣）

在母國被僱用，來台從事低技術工作，如家庭看護和家事勞工，或從事農漁業、

製造業、和營造業。有些外籍勞工被收取高額的仲介費，導致債台高築，仲介或

僱主利用這一點加以脅迫，以獲得或留住外勞爲其勞動。扣除仲介費後，許多在

台外勞剩餘的所得遠低於法定最低工資。違約逃跑的外籍勞工估計可能超過五萬

名，他們特別容易成為人口販運的對象。家事勞工和家庭看護通常住在僱主家中，

勞動與生活條件難以監控，因此也特別容易成為剝削的對象。台灣的仲介經常幫

僱主強制遣送提出申訴的「問題」外勞，以其缺額引進新的外勞，並繼續以債務

加以控制。自中國、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地（少數來自北韓）至台灣籍漁船或

台灣權宜船工作的漁工，無論是否登記在案，許多都有遭到販運的跡象，例如未

給薪或給付不足、工時過長、身體虐待、缺乏食物或醫療，以及生活條件惡劣。



有報導指出，來自台灣的男女在海外從事不法商業行為，包括以中國被害人為目

標的電信詐騙，其中似有人口販運的跡象。 

 


